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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貴部 101年 2月 8日交路字第1010003589號函。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法規命令」，須具備「行政機關基於法律

　　　授權訂定」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二項要件。而現行法律中，授權某行政機關「定之」或「公告之」之事項，依其內容

　　　或性質觀之，有時不宜或顯難以法規名稱及法條形式出之者，此類「公告」（有別於

　　　公文程式條例第 2條規定公文程式類別之公告），雖無法規命令之形式，確有法規命

　　　令之實質，亦當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4章法規命令之訂定、修正等程序規定。又按消費

　　　者保護法第17條第 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其目的係為導正不當之交易習慣及維護消費者之正當

　　　權益，對於部分重要行業使用之定型化契約，有加強行政管理之必要，爰於本條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行業之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該條立法理由參照），

　　　該特定行業之定型化契約如有違反者，其條款為無效。（參本部95年 9月21日法律字

　　　第 0950035512 號函），故貴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 1項之授權，於90年 1月29

　　　日以90交路字第 883號公告之「路外停車場租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下稱該公告），係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地對外發生效律效果，係

　　　屬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

　三、又按停車場法第17條第 2項規定：「民營路外公共停車場之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由

　　　停車場經營業擬定，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採取與同條第 1項公有

　　　路外停車場之費率不同規範方式，其立法意旨在因民營路外公有停車場之費率，以市

　　　場供需為訂價原則，政府以管制最少為宜，惟其仍具有公用事業性質，亦不宜放任不

　　　管，故明定由業者擬定，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次按地方制度法第30

　　　條第 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

　　　條例牴觸者，無效。」本件依來函所詢疑義，經查該公告第 1章第 3條第 1項第 3款

　　　規定計時停車票卡之收費標準：「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或三十分鐘者），以一小時

　　　（或三十分）計算收費，停車時數逾一小時（或三十分鐘）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

　　　時（或三十分鐘）部分，以半小時（或十五分鐘）計算， ...。」故其計費單位有以

　　　 1小時或以30分鐘為標準可供選擇，即於第一個計費單位，不論停車時間有無超過計

　　　費單位之一半，均收取一計費單位之費用，其後，停車時間如未達計費單位之一半，

　　　收取一半計費單位費用，係使停車場經營業有權依其營運成本（包括人事、租金、設

　　　備等成本）、停車需求等項目斟酌判斷欲採行何方案之彈性作法，以市場供需為訂價

　　　原則，符合市場經濟法則。故如臺北市政府以自治條例規定收費單位僅得以半小時計

　　　算，無異限制停車場經營業者依個別狀況選擇計費單位之權利，顯與停車場法第17條

　　　第 2項立法意旨及與屬實質法規命令之「該公告」規定內容不符，將造成地方制度法

　　　第30條第 1項「自治條例與... 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牴觸者，無效。」情



　　　事。

正本：交通部

副本：本部資訊處（第 2類）、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


